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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介紹 

 
1. 開課目的： 
透過體系性的敘述，使參加者學會完整以及符合事理的刑事訴訟程序。 
 
2. 適合參加者： 
(1) 法律學系學生（3學分） 
(2) 政治法律系、財經法律系學生（2學分） 
 
3. 進行方式： 
(1) 本課程係「刑事訴訟法(一)」課程的延續，仍然將把重點放在刑事訴訟法的
理論性以及體系性介紹。因此，對於每個主題都將採取以下的方式進行。 
(2) 首先，從理論的面向對刑事訴訟法當中特定的名詞作精確以及抽象的描述，

藉此掌握其概念或者對其加以定義，並提出理想的體系。 
(3) 接者將涉及到各主題的相關規定放到所提出的理想體系。以此方式了解現行

規定的內容以及與其他規定間的體系關係，在與理論相互比較之下，必要時會提

出批評，指出現行規定的漏洞以及修正的正確方向。 
(4) 在各個主題體系介紹的最後，會提出為初學者所設計的教學案例，使參加者

透過實際地操作熟悉所學到的理論。 
 
3. 課程進度： 
第一次上課時會發給「授課大綱」並確認本課程本學期的行事曆。 
 
4. 參考書目： 
第一次上課時會發給「相關文獻一覽」，並對文獻的特性（比方，作者、寫作風

格、適合的程度、最新版次，以及價格…等）加以說明。 
 
5. 評分： 
只舉行期末考試。 


